
附表二：桃園市政府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主持人薪給標準表 

點數 

職稱 

六十點 

以上 

五十點至 

五十九點 

四十點至 

四十九點 

三十點至 

三十九點 

二十點至 

二十九點 

十九點 

以下 

董事長 90% 86% 82% 78% 74% 70% 

總經理 88% 84% 80% 76% 72% 6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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